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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项目采购清单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数量
	预算单价（元）
	预算总价（元）

	1
	熏蒸床
	2台
	¥ 30000
	¥ 60000

	合计
	/
	¥ 60000


2、 技术参数要求
	序号
	技术参数

	1
	床体采用玻璃钢材质，配有冷凝水排流收集装置；

	2
	★床体需为无盖设计；

	3
	配有漏电、过电流自动保护空气开关；

	4
	配有超温、干锅、传感器故障等报警功能；

	5
	采用机电分离式全电脑控制：自动温度控制、自动时间控制、自动水干报警、自动超高温报警；

	6
	腔体供汽，汽体均匀柔和无温差，并充分做到“汽”、“电”隔离；

	7
	控制系统全电脑恒温控制有≧9种工作模式，并具有记忆功能；

	8
	▲加热方式：电加热；

	9
	抽屉式换药装置，且不锈钢内胆可取出；

	10
	加热器外壳和内胆及抽屉支架均采用不锈钢材质；

	11
	温度传感采用数字信号传输，精准测量并实时显示接近皮表的汽态温度；

	12
	熏蒸配备（主要功能）：颈部、肩部、胸部、背部、腰部、腹部、骶部、双膝及全身进行熏蒸治疗；

	13
	配有电磁兼容抗干扰系统，提高抗干扰能力；

	14
	▲额定功率：≤1500W；

	15
	熏蒸器容积：≥4000ml；

	16
	温度设定可调：30-55℃（需涵盖此范围），并可实时显示当前温度；

	17
	计时范围可调：0-99min，允差±3min，调时间距1min。


三、商务要求
1.交付时间。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。
2.交付地点。中山市民众医院内科及妇产科。
3.付款进度和方式。
（1）货到安装、验收合格后,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发票 60个工作日内支付100%的货款。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真实的、合法的发票。如果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证实为虚假发票或与税务局数据不符的，采购人有权拒付票面金额，采购人已付款的，成交供应商应退回。由于发票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（2）采购人使用的财政资金，采购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政府财政部门递交请款手续之日，视为采购人按时支付货款，成交供应商对此知悉且无异议。
[bookmark: _Toc23721]4.包装运输、配送要求。全新、未曾使用过的，其质量、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合同附件的要求。
5.售后服务。免费保修2年。质量保证期内，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、安装问题及产品故障，由中标人免费负责包修、包换或包退，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。中标人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或设备出现故障后2小时内响应，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。同时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消除故障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中标人不能修复、调换或不能退货的，应退回相应货款，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6.质量与服务考核。设备是全新、未曾使用过的，其质量、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合同附件的要求。
7.违约责任。因设备的质量问题而发生争议，由广东省或中山市质检部门进行质量鉴定。设备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用由采购人承担；设备不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
备注： 1.在项目基本需求中凡有“▲”标识的内容条款被视为可选的响应要求、技术指标要求和性能要求。作为评审时的重要技术参数（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），供应商必须对该标识的内容按照要求逐条进行真实应答详细描述，说明原因或偏离的相关内容。若低于采购文件要求（负偏离）或未逐条描述的视为负偏离，将会影响评审得分。 2.采购公告及项目基本需求中凡标有“★”的地方均被视为重要的指标要求。供应商要特别加以注意，必须对此具体、明确响应并完全满足或优于这些要求。否则若有一项带“★”的指标未响应或不满足，将视为非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。
